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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 

中共中央关于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有关协作和平衡的

几项规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在实行发展中央工业与发展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后，在实行中央与地方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新的体制以后，我国

的工农业生产将会有巨大的跃进。这是生产力的一种解放。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必然发生和要求解决新的矛盾；旧的

平衡破坏了，又必然要求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在地方工业大发展的情况下，必须及时加强地区之间的和企业之间

的协作和平衡工作，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节约原则，避免生产发展中的浪费、混乱和停滞现象。在这一生产部

门同另一生产部门之间，这一工业部门同另一工业部门之间，各种工业产品的原材料供应、生产同销售之间，虽然不会有

也不应该设想有任何永久的绝对的平衡，但是暂时的相对的平衡却是必要的，也是反映客观实际的。这种平衡工作的任务

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尽可能保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实现。因此，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必

须迅速地改变旧的计划方法和一些不适用的规章制度，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来调整生产节奏，作到既有中央的全面规划，又

有地方的具体规划，既有中央的统一领导，又有地方的积极主动，以便调动生产战线上的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生产力高速

度的发展。为此，对于经济工作，特别是对于工业的生产和建设方面的协作和平衡问题，作出如下的规定： 

  （一）对各类产品实行分级管理、分级平衡的制度。凡是需要全国平衡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国家经济委员

会会同中央主管部门制定产品目录，进行全国平衡，统一安排生产，并且规定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调出和调入计划。

非中央部门统一平衡的产品，应根据原料和销售的条件，经济效益的大小，以及适当照顾落后地区的原则，由省、市、自

治区和专、县分级管理，分别制定产品目录，分级进行平衡和组织生产，并且在省内地区之间，省际协作区之间，经过互

相协商，制定调出调入计划。对于中央部门管理的产品，如果省、市、自治区认为需要组织大量新的生产，必须经过中央

主管部门的审核和批准。 

  为了摸清全国和各地区工矿企业和各种产品的情况，中央和地方各级对自己所管工矿企业和负责平衡的产品，应建立

分级管理的卡片制度。其具体办法，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另行制定。 

  （二）在组织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协作时，必须贯彻实行点和面相结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要根据这个原

则，去解决现在最主要的工业城市和工业基地（上海、天津、辽宁）同全国其他各地之间，以及其他新旧工业城市（如武

汉、重庆、太原，西安、广州）同它们有联系的地区之间，在经济关系上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某些问题。上海、天津、

辽宁以及其他工业城市应该立足于全国，从全国全面发展的观点，负责进行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甲）清理现有的产品。

其中凡属中央部门管理的产品，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进行平衡。其余非中央部门管理的产品，必须向全国各地推销者，由

中央商业部统一分配全国各地。（乙）在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主要应该发展高级的、精密的和大型的产，发展

新产品，在这方面提高技术，提高质量，赶上并超过国际水平，并以此为主干推动全国其他各地。至于其他一般性产品的

生产，就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或者小有增加，或者维持现状，或者逐步缩小，进行生产改组，以便其他城市和落后地区的

生产得以发展。（丙）除开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外，应在技术方面、设备方面和人才方面，支援中小城市地方工业的发

展，帮助工业不发达的地区。 

  （三）适当改变基本建设的管理程序。各省、市、自治区兴办的限额以上建设项目，除了提出简要的计划任务书，其

中规定产品数量，品种、建设规模、厂址和主要的协作配合条件，报送中央批准外，其他设计和预算文件，一律由省、

市、自治区自行审查批准。某些建设项目，虽属限额以上，但是生产的产品不需要全国平衡，而且和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

没有协作配合的关系，这种项目的计划任务书也可以先经省、市、自治区批准，再报送中央有关部门备案。 

  （四）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行“双轨”的计划体制。国家的计划，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依靠各省、市、自

治区的积极性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积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协作和平衡，才能做得好，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为了更好地

解决“条条”与“块块”之间的矛盾，也需要逐步实行“双轨”的计划体制，使中央的全面规划和地区的全面规划互相结

合起来。所谓“双轨”制，就是一方面，中央部门必须对自己所管的企业和地方所管的同类企业进行全面规划；另一方

面，各省、市、自治区也必须对该地区内所有中央部门管理的企业和地方管理的企业进行全面规划。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

济委员会应该根据这两方面的计划，加以综合平衡，制定全国的计划。因此，各省、市、自治区应当加强计划委员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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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称为经济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作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抓全面经济工作和协作平衡工作的执行机构。 

  （五）各级党委必须亲自掌握经济工作的协作和平衡。为了作好协作和平衡工作，积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从全

面出发，反对从局部出发，反对互相封锁；必须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反对虚报、浮夸。 

  （六）各省、市、自治区、各协作区和中央各主管部门，应该至少每两个月抓一次协作和平衡问题，进行全面的或者

重点的检查，及时解决已经发生了的问题和尽可能防止可能发生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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